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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概述議員就《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所載的政

府當局的建議提出的問題及關注事項。

政府當局的建議政府當局的建議政府當局的建議政府當局的建議

2.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2月 6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就《防止
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所載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該等建議旨在打

擊兒童色情物品和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藉以加強對兒童的保護，

使他們免被利用進行色情活動。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該條例草

案的主要建議如下   

(a) 把製作、生產、發布、進口、出口、分發、宣傳及管有描劃

未滿 16歲兒童的色情物品，列為罪行；

(b) 把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歲的人以製作色情物品或參與色
情表演列為刑事罪行；及

(c) 禁止就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作出安排或宣傳，並就若干與

兒童有關的性罪行訂定域外法律效力。

3. 政府當局建議把 “兒童色情物品 ”界定為   

“(a) 對兒童或看似兒童的人作色情描劃的照片、影片、電腦產生
的影像或其他視像描劃，不論它是以電子或任何其他方式製

作或產生，亦不論它是否原創、經過改造或修改；或

(b) 包含 (a)段提述的照片、影片、電腦產生的影像或其他視像描
劃的任何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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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遵守《國際勞工公約第 182號》的規定，政府當局亦建議在
《刑事罪行條例》增訂條文，禁止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歲的人作色
情描劃對象，以製作色情物品或參與真人表演。在此方面，當局建議

就涉及兒童的色情描劃訂定分為兩級的定義，即分別涉及未滿 16歲的
兒童和涉及 16至 18歲兒童的定義，藉以對未滿 16歲的兒童作出較大保
障。

議員提出的問題及關注事項議員提出的問題及關注事項議員提出的問題及關注事項議員提出的問題及關注事項

5. 議員雖普遍支持政府當局所提建議的原則及精神，但他們亦

提出了下列問題及關注事項   

(a) 一位議員關注到，促致未滿 18歲的人製作色情物品或參與色
情表演的罪行僅適用於在香港境內作出的促致行為，而不適

用於在香港境外作出的該類行為。此情況可能會造成漏洞，

令違犯者可在香港境外地方生產兒童色情物品，然後以合法

途徑將有關產品輸入香港；

(b) 部分議員擔憂在兒童色情物品的擬議定義中採用 “看似未滿
16歲 ”的概念，可能會造成執法上的困難；

(c) 一位議員就應否對涉及未滿 13歲兒童的罪行訂定較重刑罰，
以及擬議法例應否同時涵蓋描劃兒童的繪畫及聲音紀錄提出

疑問；

(d) 一位議員關注到建議中就涉及兒童的色情描劃訂定分為兩級

的定義，可能會令檢控工作出現困難。該位議員指出，在加

拿大及美國的有關法例中並沒有作出上述分為兩級的定義；

(e) 一位議員認為建議就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訂定最高罰款 100萬
元及監禁 5年的刑罰，從人權角度而言可能過於嚴厲；及

(f) 一位議員關注到，就涉及上文第 2(a)段所述罪行的控罪，為被
告人訂定如所指稱的兒童色情物品被發現具有藝術價值，即

可以之作為法定免責辯護的規定，可能會易於為被告人所濫

用，因為對於某一物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不同人士可能會

有不同意見。一位議員認為不應把具有藝術價值納入為法定

的免責辯護。

6. 議員認為可交由法案委員會進一步討論此等問題及關注事

項。有關的討論詳情，議員可參閱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所載的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2月 6日會議紀要摘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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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涂謹申議員 (主席 )
劉江華議員 (副主席 )
何俊仁議員

呂明華議員 ,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  JP
張文光議員

黃容根議員

劉漢銓議員 ,  GBS, JP
葉國謙議員 ,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其他出席議員其他出席議員其他出席議員其他出席議員：：：：何秀蘭議員

陳國強議員

單仲偕議員

鄭家富議員

梁富華議員 ,  MH, JP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黃宏發議員 ,  JP
楊孝華議員 ,  JP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參與議程第 III項的討論

保安局副局長 3
黃偉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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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D
朱經文先生

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
周國泉先生

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資訊系統 )
張展鴻先生

入境事務處總系統經理

黎澤民先生

香港海關邊境及口岸科總指揮官

周藹桐先生

參與議程第 IV項的討論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
尤桂莊女士

保安局助理局長E3
陳天柱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刑事 )(支援 )
麥少雄先生

香港警務處警司 (刑事 )(支援 )
朱明寶女士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4
杜彭慧儀女士

參與議程第V項的討論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丘國賢先生

民政事務局助理局長

葉柔曼女士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禁毒 )
李美美女士

食物環境 生署助理署長

蘇翠影女士

食物環境 生署高級總監

黃少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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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高級警司

孟義勤先生

屋宇署助理署長

毛劍明先生

消防處消防總長

劉貴山先生

消防處消防區長

黃忠勝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1
湯李燕屏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高級主任 (2)5
林培生先生

                                                                                                            

經辦人／部門

X   X   X   X   X   X
IV. 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

(立法會 CB(2)547/01-02(04)及 CB(2)410/01-02號文
件 )

25.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議員簡介
政府當局為打擊兒童色情物品和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

而提出的立法建議。

26. 張文光議員支持當局制訂打擊兒童色情物品的

立法措施。他關注到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第 18段所述的
促致罪行僅適用於在香港境內作出的促致行為，而不適

用於在香港境外作出的該類行為。他認為此情況會造成

漏洞，令違犯者可在香港境外地方生產兒童色情物品，

然後以合法途徑將有關產品輸入香港。

2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根據建議的
法例，管有、生產、分發及宣傳以政府當局的建議中所

界定的色情方式，不雅地描劃不足 16歲的人的兒童色情
物品，即屬犯罪，不論所涉及的促致行為是在香港境內

還是境外作出。至於以色情方式描劃 16至 18歲的人的兒
童色情物品，只要有關的人是在香港境外被促致作出所

涉及的作為，便不會構成一項罪行，因為促致罪行並不

具有域外法律效力。然而，此情況或會導致生產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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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此外，如發現有關的促致行為源於香港，促致人可

被檢控，生產有關產品的人亦可被控協助及教唆該人犯

有關的促致罪行。她補充，進口影片的公司可要求供應

商提供演員年齡的證明。

28. 主席詢問當局會否修訂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電

影檢查指引。他亦詢問對於進口包含兒童色情物品的影

片，但一再聲稱片中演員的年齡並不少於 16歲的公司或
人士，當局會否向其採取行動。

2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回應時表示，根據 1999
年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第 36(a)段，任何電影均不
得出現詳細或任意誇張描劃涉及 16歲以下，或明顯 16歲
以下兒童所進行與性有關的活動的題材。此項禁制與政

府當局的立法建議一致。當局的立法建議更同時把生

產、分發、宣傳及管有作出該類描劃的物品列為刑事罪

行。1999年在憲報刊登的《兒童色情物品防止條例草案》
(下稱 “1999年條例草案 ”)已訂明，單單聲稱在有關物品中
以色情方式描劃的人並非不足 16歲人士，並不可作為一
項免責辯護。

30. 張文光議員關注到，兒童色情物品的擬議定義

中所採用的 “看似 ”一詞過於含糊，可能會造成執法上的
困難。余若薇議員表示，被告人可能難以證明有關人士

並非看似不足 16歲的人。她詢問是否訂有法定的免責辯
護。

31.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證明某人看
似不足 16歲的舉證責任在控方身上。為證明所涉人士是
看似不足 16歲的人，控方可採取多項措施，包括   

(a) 試圖找出有關兒童的下落；

(b) 找出和該兒童的年齡有關的證明文件；及

(c) 就該兒童的年齡徵詢兒科專家的意見。

3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補充，倘色情物料所描劃
的兒童較為幼小，例如未滿 13歲，即使未有採取上文第
31(a)至 (c)段所述的措施，任何合理的成年人通常也可顯
然察覺所描劃的該名兒童看似是不足 16歲的人。

33. 余若薇議員詢問，當局應否就涉及 13歲以下兒
童的兒童色情物品罪行訂定較重刑罰。她亦詢問當局應

否擴大擬議法例的涵蓋範圍，以包括繪畫及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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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同意 13歲以下的兒童顯
然是需要保護的對象。然而，年齡介乎 13至 16歲的兒童
通常於中學就讀。他們正在學習如何從依賴父母或監護

人變得更加獨立，並開始結交自己的朋友。因此，當局

建議在法例中作出明確的規定，將他們視為較年幼兒童

而對之作出相同的保障，以免他們可能遭到凌虐。

35.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亦澄清，建議的法例並未
涵蓋描劃並不酷似真人的兒童的繪畫。她補充，在制定

1999年條例草案前，政府內部已就擬議法例應否包括唱
片的問題進行冗長的討論。由於在取得證據方面存在困

難，有關建議並未獲得採納。

36. 鄭家富議員支持當局制定法例以打擊兒童色情

物品，但他認為建議中就涉及兒童的色情描劃訂定分為

兩級的定義，不但有欠清晰，而且可能會令檢控工作出

現困難。據他所知，加拿大及美國的法例並未為兒童色

情物品訂定分為兩級的定義，該兩地的法例均以 18歲作
為分界線。

3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不足 16歲的
兒童被認為較易受到傷害，他們未必有能力獨立作出決

定，並給予在掌握有關資料後作出的同意。因此，政府

當局認為向不足 16歲的兒童作出的保護，應較 16至 18歲
的人為多。

38. 鄭家富議員表示，建議就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訂

定罰款 100萬元及監禁 5年的最高刑罰，從人權角度而言
可能過重。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作出規定，訂明只

有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而擬作商業用途，才屬犯罪。他進

一步表示，任何人均有可能透過互聯網接獲電子郵件，

而並不知悉其內容為兒童色情物品。他補充，加拿大的

有關法例並未訂有 “looks like”(“看似 ”)之語。

3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建議的法例
訂明，被控的人如能證明他沒有看過有關的兒童色情物

品，且不知道亦沒有任何合理因由懷疑該物品是兒童色

情物品，即可以此作為法定的免責辯護。她表示，政府

當局參照英國有關法例在 1999年條例草案中訂定的兒童
色情物品定義，被批評為有欠清晰。因此，政府當局參

考澳洲、加拿大及美國類似法例中所訂的定義，就兒童

色情物品訂定經修改的定義。在澳洲，兒童指不足 16歲
或看似不足 16歲的人，有關定義的涵蓋範圍較廣。加拿
大及美國則為兒童色情物品訂定更為具體的定義，而兒

童是指不足 18歲或看似不足 18歲的人。加拿大所採用的
定義，更包含了 “顯示不足 18歲或被描劃為不足 18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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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該人參與或被描劃為參與顯然和性有關的活動 ”之
語。她補充，加拿大最高法院在Sharpe一案中曾指出   

(a) 兒童色情物品提倡與兒童發生性行為屬正常行

為的扭曲孌童思想；

(b) 兒童色情物品令人想入非非，煽惑罪犯犯罪；

(c) 兒童色情物品被用作推動及誘使受害人步入歧

途；及

(d) 在生產涉及真正兒童的兒童色情物品的過程

中，兒童受到虐待。

因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結論是，把管有兒童色情物品

訂為刑事罪行，或許有助兒童色情物品市場收縮及減少

虐待兒童行為，因而具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政府當局在

擬備最新建議時已將此等因素納入考慮範圍。

40. 至於本地的情況，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提述最
近兩宗和管有淫褻物品而擬用作發布用途有關的上訴案

件。該兩宗案件均涉及兒童色情物品。在其中一宗案件

中，法官指出只有出現最嚴重病態的人才會對此等描劃

兒童的色情物品感興趣，而管有該類物品可被判監禁 3年
的最高刑罰並不足夠，應予以檢討。

41. 關於人權問題，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憶述在最
近進行的諮詢工作中，一個關注兒童權益的團體曾發表

意見，表示防止兒童色情物品屬保障人權的一部分。政

府當局曾研究和人權有關的其他關注事項，並相信建議

的法例已在向兒童提供充分保障，以及避免不必要地侵

犯表達意見的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政府當局

42. 由於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防止兒童色情物品

的條例草案時，將極有可能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該條例

草案，鄭家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加拿大

審議有關立法建議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結果，以便議

員瞭解加拿大所採用的定義的利弊。主席建議政府當局

應提供更多資料，說明把兒童界定為 16歲及 18歲以下的
人的分別為何。

43. 關於 1999年條例草案及經修改立法建議所訂的
法定免責辯護規定的不同之處，劉江華議員詢問，經修

改立法建議所訂的法定免責辯護，何以並不包括 1999年
條例草案曾提述的新聞報道用途，但卻加入了其他免責

辯護，包括具有藝術價值、作真正家庭用途及有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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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眾有利。他指出，對於某一物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

不同人士可能會有不同意見，因此，此項法定免責辯護

可能會易於為被告人所濫用。

44.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就 1999年條
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的法定免責辯

護，僅屬例子而非法例中的實際條文。由於 1999年條例
草案所訂的免責辯護條文被批評為有欠恰當，政府當局

遂藉 此次機會，以更清晰具體的用語訂明有關的法定

免責辯護。她表示，鑒於不少孕婦均會在睡房內張貼裸

體嬰兒的海報，有些父母亦會為自己的嬰兒拍攝裸體照

片，當局會把有關真正家庭用途的提述納入免責辯護條

文。她進一步表示，對公眾有利的作為包括作真正新聞

報道用途的作為。此外，《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章 )亦訂有關於具有藝術價值的法定免責辯護。保安
局首席助理局長 E回應主席時表示，根據她所掌握的資
料，自《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開始實施以來，從

未有人向法庭提出以具有藝術價值作為免責辯護。

45. 何秀蘭議員對於採取立法措施以打擊兒童色情

物品表示支持。她詢問，倘年齡在 18歲以上及看似參與
明顯涉及性的活動的人被描劃成看似是不足 16歲的人，
有關的影片或照片是否在兒童色情物品定義的範圍之

內。她補充，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法例應較為嚴謹，具

有藝術價值不應被納入為法定的免責辯護。

4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建議的法例
旨在保障兒童及防止和阻遏孌童活動的蔓延。製作人必須

確保年齡在 18歲以上而參與明顯涉及性的活動的人，不會
看似是不足 16歲的人。她認為重要的是避免向兒童傳遞
錯誤的信息，使他們以為兒童參與此種行為是可以接受

的做法。何秀蘭議員認為 “看似 ”一詞可能會導致執法上
的困難，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舉證責任將
在控方身上。控方必須證明有關的人看似是不足 16歲的
人。

政府當局

4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應主席及張文光議員所
請，答允提供資料，說明海外國家就兒童色情物品作出

檢控的經驗，特別是和 “看似 ”一詞有關的檢控事宜。

48. 主席總結此事的討論時表示，雖然議員分別提

出了不同的關注事項，但均贊同有需要對兒童作出保

護，以免受到兒童色情物品的傷害。他表示，有關立法

建議的詳情可交由法案委員會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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